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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保署列管毒化物與關注化學物質

2

列管物質 定義 分類
學校統一

申報頻率

毒性化學物質

指人為有意產製或於產製過程中

無意衍生之化學物質，經中央主

管機關認定其毒性符合下列分類

規定並公告者。

1-4類

季報

(1、4、7、

10月)

關注化學物質

指毒性化學物質以外之化學物質，

基於其物質特性或國內外關注之

民生消費議題，經中央主管機關

認定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

之虞，並公告者。

關注化學物

危害性關注化

學物質

年報

(1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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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各部會化學物質管理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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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各部會化學物質管理相關規定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11109法規說明會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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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環保署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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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化物危害特性

類別 危害性 本校目前核准使用之毒化物

第一類

不易分解性

或因生物蓄積、濃縮、

轉化，致污染環境或危

害人體健康者

鄰-甲苯胺、四氯化碳、三氯甲

烷、鄰-二氯苯、1,2,4-三氯苯、

二硫化碳、氯苯、1,4-二氧陸

圜、碘甲烷、吡啶、蒽、二溴

甲烷、硝苯、氧化三丁錫

第二類

慢毒性

致腫瘤、生育能力受損、

畸胎、遺傳因子突變

三氧化鉻(鉻酸)、重鉻酸鉀、

鉻酸鉛、鉻酸鉀、六羰化鉻、

乙二醇乙醚、乙二醇甲醚、環

氧氯丙烷、二甲基甲醯胺、六

甲基磷酸三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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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化物危害特性

類別 危害性 本校目前核准使用之毒化物

第三類

急毒性

暴露將立即危害人

體或生物生命

苯胺、氰化鈉、氰化鉀、氰化亞銅、氯、

鄰苯二甲酐、二異氰酸甲苯、丙烯醇、

炔丙醇(2-丙炔-1-醇)、氟、磷化氫、三

氯化磷、胺基硫脲

第四類

疑似毒化物

有污染環境或危害

人體健康之虞

1,2-二氯乙烷(5)、1,1,2,2-四氯乙烷、二氯甲

烷(1)、環己烷、氯乙酸、氯甲酸乙酯、十溴

二苯醚、乙醛、乙腈(2)、苯甲氯、丙烯酸丁

酯、丁醛、間-甲酚、二乙醇胺、二苯胺、乙

苯、甲基異丁酮、4,4’-二胺基二苯甲烷、

三乙酸基氨、1,3-丙烷礦內酯、三乙胺、硫

脲、醋酸乙烯酯、氯化三丁鍚、甲基第三丁

基醚、2,4-二氯酚、二環戊二烯、聯胺、雙

酚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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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別 危害性 本校目前核准使用之毒化物

第一類
第二類

同時具不易分解性
與慢毒性

丙烯腈、苯、2,4,6-三氯酚、二溴乙烷
(二溴乙烯)、四氯乙烯、三氯乙烯、鄰
苯二甲酸二(2-乙基己基)酯、鄰苯二甲
酸二丁酯、甲醯胺

第一類
第三類

同時具不易分解性
與急毒性

2,4-二硝基酚、安殺番(工業級安殺番)

第二類
第三類

同時具慢毒性與急
毒性

鎘、氧化鎘、硫化鎘、硫酸鎘、氯化
鎘、五氧化二砷、丙烯醯胺、甲醛、
硫酸二甲酯

第一類
第二類
第三類

同時具不易分解性
、慢毒性及急毒性

三氧化二砷

毒化物危害特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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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起新增關注化學物質(關注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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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關注化學物質

⚫具危害關注物質

圖片資料來源：環保署網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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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環保署網站

111年9月8日預告修正

三大分類：

• 新興精神活性物質

• 具食安疑慮化學物質

• 爆裂先驅化學物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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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化學物質危害特性

危害特性 目前已公告之關注化學物質

⚫ 爆裂先驅物

⚫ 爆炸性、腐蝕性等危害性化

學物質

⚫ 毒品先驅物 (先驅化學物質)

⚫ 食安風險之化學物質

一、笑氣(一氧化二氮)

二、硝酸銨

三、氫氟酸

111年9月8日預告修正

三大分類：

• 新興精神活性物質

• 具食安疑慮化學物質

• 爆裂先驅化學物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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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

12資料來源：教育部11109法規說明會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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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氧化二碳(笑氣) 運作管理規範

圖片資料來源：環保署109年法規說明會資料

• 管制濃度：全濃度

• 管制行為：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使用、購買、貯存

• 核可文件：需取得核可文件才能運作

• 分級規定：無分級運作量 (只要有使用即列管)

• 標示規定：鋼瓶外加註「限工業用、禁止吸食」

• 運作紀錄：逐日逐筆填報 (連續使用者，可透過推估方式換算單日使用量)

• 特別規定：需添加臭劑(二氧化硫)，如不添加者需申請「免添加二氧化硫申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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硝酸銨與氫氟酸公告運作事項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110年法規說明會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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氟化氫(氫氟酸)分級管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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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濃度0.1-9.999%(<10%)：僅需符合容器及包裝標示規定

二. 濃度≧10%：(1)製造、輸入、購買、使用、貯存皆需列管

(2)取得核可文件、(3)申報運作紀錄

圖片資料來源：教育部110年法規說明會資料

※針對學術機構(濃度≧10%)：低於分級運作量(300公斤)者，免取得核可文件

及申報運作紀錄

※校內管理模式：(1)列管運作行為、(2)需填報運作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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氟化氫(氫氟酸)容器包裝標示範例

16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110年法規說明會資料



環安中心 ESC
17

氟化氫(氫氟酸)容器包裝標示尺寸規定

111.11.04新公告修正法規-已整合現行標示尺寸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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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運作關注化學物質管理規定

項目 環保署針對學術機構列管方式 學校管理方式

一氧化二氮(笑氣)
>0-100% 列管運作行為與申

報運作紀錄

光復與寶山校區已取得0.01-100%核可文件

• 新使用者需先申請「免添加二氧化硫申

請表」

• 容器包裝標示需符合標示規定，鋼瓶外

需標示「限工業用、禁止吸食」

• 運作行為皆需於環安管理系統申請

• 有使用下逐日逐筆填報使用量(月確認)

硝酸銨 學術機構免列管
• 運作行為皆需於環安管理系統申請

• 填報使用量與月確認

氫氟酸(氟化氫)

0.1-<10% 只列管標示規定

• 運作行為皆需於環安管理系統申請

• 填報使用量與月確認

• 容器包裝標示需符合規定

10-100% 低於分級運作量

(300公斤)者免列管運作行為

與申報紀錄，但列管包裝容器

之標示

目前各校區皆低於300公斤：

• 運作行為皆需於環安管理系統申請

• 填報使用量與月確認

• 容器包裝標示需符合規定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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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化物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理比較

毒化物分類 核可類別 管制方式

第1~3類

核可文件

(本校皆屬低於
最大管制量)

⚫ 運作行為（購買、使用、貯存、廢棄）需每日填寫紀錄

表(有使用時)、每季申報(無論是否使用)

⚫ 有管制分級運作量：單一毒化物任一時間點各校區運作

總量不得超過管制量（一般液體/氣體-50 kg、固體-

500 kg）

⚫ 使用的實驗室較多者，嚴格管制購買量(如三氯甲烷、二

甲基甲醯胺)

第4類 核可文件

⚫ 運作行為（購買、使用、貯存、廢棄)需每日填寫紀錄表

(有使用時)、每季申報(無論是否使用)

⚫ 未管制運作量(如二氯甲烷、乙腈未管制購買量)

關注化學

物質

核可文件為依各
項規定辦理

⚫ 運作行為與紀錄申報依各項關注物規定辦理(無統一)

⚫ 校內管理模式為皆需列管與填報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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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11.04新公告修正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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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11.04新公告修正法規

資料來源：環保署化學局111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法令暨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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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11.04新公告修正法規

資料來源：環保署化學局111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法令暨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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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11.04新公告修正法規

資料來源：環保署化學局111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法令暨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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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11.04新公告修正法規

資料來源：環保署化學局111年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法令暨登記申報系統操作說明會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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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9.08預告修正法規-關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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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9.08預告修正法規-關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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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.09.08預告修正法規-關注物

目前已列管之三項關注化學物質：

一、笑氣(一氧化二氮)

二、硝酸銨

三、氫氟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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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列管15項關注物質-初步調查校內運作量表

CAS No. 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 交大校區現存量(kg)

7631-99-4 Sodiumnitrate 硝酸鈉 23.7318104

75-52-5 Nitromethane 硝基甲烷 11.373

26628-22-8 Sodiumazide 疊氮化鈉 5.5975217

110-63-4 1,4-Butanedi ol 1,4-丁二醇 3.7

7601-89-0 Sodium perchlorate 過氯酸鈉 3.481

10124-37-5 Calciumnitrate 硝酸鈣 3.46

135-19-3 β- Naphthol β-荼(萘)酚 1.322

1317-36-8 Lead monoxide 一氧化鉛 0.5

540-72-7 Sodium thiocyanate 硫氰酸鈉 0.3

1313-82-2 Sodium sulfide 硫化鈉 0.1

475-81-0
(S)-5,6,6a,7-tetrahydr o- 1,2,9,10-
tetrameth oxy-6- methyl- 4H-dibenzo[d 
e,g]quino line

海罌粟鹼 0

1314-41-6 Lead tetroxide 四氧化三鉛 0

15245-12-2 Calcium ammonium 硝酸銨鈣 0

7790-98-9 Ammoniu m perchlorat e 過氯酸銨 0

20859-73-8 Aluminium phosphide 磷化鋁 0
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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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化災事故通報時間：30分鐘

30

⚫ 新竹市環保局：0800-066-666、03-5368920 #1508

⚫ 119、1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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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運作之處分

⚫ 使用、貯存、廢棄高於大量運作基準：未申請登記證，10-50萬

⚫ 違反許可登記核可辦法或未依許可證、登記、核可所列事項運作： 6-30

萬

⚫ 申報紀錄等文書登載不實：3年以下徒刑、拘役，500萬以下罰金

⚫ 運作紀錄：未依規定記錄、申報、保存，違者罰新台幣10-50萬

※運作紀錄表應按實際運作情形逐日填寫

(運作量無變動者，得免逐日記載。)

※ 運作紀錄保存：以書面或電子檔保存三年

⚫ 未依規定標示、備妥安全資料表：10-50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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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違反標示安全資料表辦法：6-30萬

⚫ 違反政府機關學術機構辦法或規定：6-30萬

⚫ 違反公告規定： 6-30萬

⚫ 毒化物事故—100-500萬

⚫ 未於半小時內通報 (109年1月起)

⚫ 未遵守主管機關命令採取必要措施

⚫ 未遵守停止運作或部分運作命令

⚫ 未於2小時內派專業應變人員至事故現場，負責事故應變及善後處理且

污染環境

⚫ 未依規定清理

⚫ 未申報事故調查報告：10-50萬

違法運作之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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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內運作管理方式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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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行為

(採線上申請)
實驗室環安管理系統

購買

⚫線上提出請購，不得私下進行任何運作，購買重量於實驗室「驗貨」後由系統帶入。

⚫ 線上申請後經校內審核通過，訂單將傳送至廠商，再由廠商出貨，實驗室收到藥品時，

請至系統作驗貨。

使用
⚫線上填報，如填寫紙本運作紀錄表，請同步至系統填報使用量。

⚫有使用時，採逐日(毒化物)或逐筆(笑氣)填報 (未使用不必填報) 。

撥出/撥入
(校內)

⚫ 為校內轉讓行為(藥品由A實驗室轉到B實驗室)。

⚫實驗室提出申請，完成審核與轉讓後，異動量由系統自動帶入(A減少，B增加)。

廢棄 線上提出申請，完成校內審核、向環保局聲明廢棄後，由系統直扣除重量。

貯存 即庫存量，由系統直接運算

轉出
(校外)

一、已購買驗收後(廠商已申報)再退貨，辦理方式採先「購買」再「轉出」，

備註說明「銷退」。

二、氣體類鋼瓶內有殘氣退回時，申報「轉出」，備註說明為「殘氣退回」。

毒化物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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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單位：重量統一以公斤(kg)登載

⚫購買、使用、廢棄、撥出/撥入、轉出(入)等運作行為，皆為系統提出申請或填

報，系統將自動運算貯存量及產生運作紀錄表。

⚫使用量需於有使用時至系統上填報，如以紙本填報者，需以法規標準格式之運

作紀錄表填寫，並同步至系統填報。

⚫運作紀錄模式：

毒化物採逐日填報 (環安中心每季申報)

關注物為逐日逐筆(或每月)填報 (環安中心每年1月申報前1年運作紀錄)

⚫每月5日前進行前一個月的「月確認」。

⚫月確認後，系統可直接匯出標準格式之運作紀錄表(可作為下一個月紙本紀錄)。

⚫運作紀錄表以紙本或電子檔型態保留三年備查。

35

毒化物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填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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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買-申請新毒化物核可文件流程

⚫ 申請本校(各校區)未核准運作之毒化物(含不同範圍濃度)

⚫ 申請作業流程：

實驗室提出申請→負責老師→系所環安承辦人員→環安中心 → 

毒委會→(環安中心)填寫申請文件→環保局→審核通過→領證(核可文

件)→開始運作

⚫ 申請方式：由系統「申請未核可毒化物」中提出申請

⚫ 申請期程：提出申請至完成領證作業預計需六個月作業期間!!

⚫ 請事先確認預申請之毒化物是否已核准運作!!(請由實驗室環安系統查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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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買-請購已核可之毒化物、關注化學物質流程

實
驗
室

新申請或超過

三年未使用

長期使用或三
年內曾購買

實驗室
負責老師

廠商環安中心
系所環安
承辦人員

E-mail訊息告知
實驗室負責老師

(實驗室)驗收
(退回廠商)

重量匯入系統

可校內取消
需經廠商退回

退回廠商
(轉出)

出貨

退回實驗室重新修正或刪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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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毒化物、關注化學物質之驗貨注意事項

⚫藥品到貨：

⚫ 確認購買之品項、濃度、容量是否正確。

⚫ 藥瓶標示是否正確– GHS標示 。

⚫ 安全資料表 (SDS)：隨貨附送，確認SDS與藥瓶、濃度圖示相符。

⚫ 收到藥品當天至系統中確認“ 驗貨 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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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棄毒化物、具危害關注物質申請作業

⚫ 廢棄申請：由環安管理系統-「廢棄作

業」中提出申請

⚫ 廢棄毒化物、具危害關注物質：

⚫ 需上傳「實驗室平面配置圖」與

「樓層配置圖」

⚫ 廢棄申請需向環保局提出「廢棄

聲明書」，經核准後方可依「廢

棄物清理法」清理

⚫ 經環保局核准後，由環安中心至

系統辦理完成廢棄(扣除庫存量)，

並列為「廢棄物」待清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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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棄毒化物、具危害關注物質申報流程

實
驗
室

毒
委
會
通
過

向環保局提出

「聲明廢棄書」

核准 依廢棄物清
理法處理

毒化物、具危害
關注化學物質

廢棄(系統扣除存量)

提出

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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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體類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規定

⚫ 需依規定裝置防止洩漏設施、偵測警報設施，並定期校驗

檢測。

⚫ 輸送管路，應於明顯處標示其毒性化學物質：

(1)流向 (2)中文名稱 (3)英文名稱或縮寫

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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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原廠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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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規定之危害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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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(1)依化學品相容性分類貯放
(2)貯存櫃設有護欄

╳  (1)未全部有盛盤、(2)盛盤容積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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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品櫃外張貼毒化物清單表 藥品貯存區(毒化物貯存櫃上鎖保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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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存放安全資料表(SD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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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規範與稽查重點

一、簡易運送表單：依規定有簡易運送表單者，請實驗室人員簽收後，統一存放

於資料夾中備查三年(建議與收貨/簽收單一起存放)，並於系統驗收時填報運

送表單編號。(運送表單請勿遺失!!)

二、藥品到貨驗收：收到藥品時，請先核對種類規格是否正確，及藥品濃度與危

害標示是否與SDS一致，到貨當天需立即至系統中作「驗貨」，並保留簽收

單(送貨單)至少一年，以作為申報資料有誤時之佐證文件。

三、不得跨校區運作：請依實驗室帳號所在地運作，不得請廠商或自行運送至另

一校區。(本校各校區為各別管制編號，各校區所申請之毒化物核可文件皆

不同)

四、張貼運作場所標示：依實際運作之類別於運作場所 (包含貯存與使用場所)之

出/入門口張貼「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」 、 「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」 「

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」中英文標示(可向環安中心索取)。

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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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備妥「安全資料表」(SDS)：

⚫ 購買時請向廠商索取「安全資料表(SDS)」。

⚫ 安全資料表需與毒化物相關資訊(藥品名、廠商資訊、濃度、危害標示、CAS 

Number等)一致。

⚫ 如同一種毒化物購買不同廠商者，請索取備存不同廠商之安全資料表(因其廠

商、濃度等資料不同)。

⚫ 安全資料表需置放於顯見並可隨手取得處，建議以資料夾依毒化物列管編號

或英文字母排列方式存檔。

⚫ 毒化物之安全資料表有異動時需立即更新(更換)，如無異動仍需三年檢視一次

(檢視時請於製表日期下方空白處填寫/紀錄：檢視日期、更新版次、檢視人員

姓名)。

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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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毒化物藥瓶包裝標示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容器、包裝，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

CNS 15030所定分類、標示要項，明顯標示下列事項：

⚫ 危害圖式。

⚫ 內容：1、名稱。 2、危害成分：達管制濃度以上之成分，應標示中英文名稱及化學

文摘社登記號碼(CAS Number)，並加註重量百分比（w／w）。

⚫ 警示語或警語。

⚫ 危害警告訊息。

⚫ 危害防範措施。

⚫ 製造者、輸入者或供應者名稱、地址及電話。

⚫ 第一項容器、包裝容積在一百毫升以下者，得僅標示名稱、危害圖式及警示語。

⚫ 藥瓶包裝標示需保持完整清晰，如有毀損、不清楚，請向販售廠商索取重新張貼。

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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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填報運作紀錄表：

⚫ 使用毒化物需當天至系統中填報“使用紀錄”，以紙本紀錄者需以標準格式

之「毒化物運作紀錄表」填寫運作紀錄，並同步至系統填報。

⚫ 使用關注物請逐日逐筆紀錄，以紙本紀錄者需以標準格式之「關注物運作紀

錄表」填寫運作紀錄，並同步至系統填報。

⚫ 運作紀錄表(備存三年)：每月月確認後(資料已匯入系統並無法再作修改)，請

至系統匯出運作紀錄表(紙本或電子檔皆可)，留存於實驗室備查三年。

八、月確認作業：每月5日前(如遇假日順延1天)需至系統作上個月毒化

物與關注物運作紀錄之「月確認」。月確認前請先將未驗貨或未填

報使用量者完成後，再作月確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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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具食安風險者需標示「禁止用於食品及飼料」：運作蘇丹 1 號、蘇

丹 2 號、蘇丹 3 號、蘇丹 4 號、蘇丹紅G 、蘇丹橙 G、蘇丹黑 B

、蘇丹紅 7B 、二乙基黃、王金黃（塊黃）、鹽基性芥黃、紅色

2 號、氮紅、橘色 2 號，除依一般規定辦理外，需於容器或外包裝

明顯處標示：

➢ 以中文記明「禁止用於食品及飼料」。

➢ 標示文字顏色與底色互為對比。

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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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貯存櫃外請張貼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清單，並依危害特性、相容性

等妥善存放，並上鎖保存。

十一、「實驗室平面圖」(需標示毒化物儲存位置、緊急應變器材(滅火器

、滅火毯等)位置及逃生路線指標)、緊急應變流程圖張貼於門口。

十二、妥善保存：專人管理，毒化物不得遺失、遺忘存放點、或遭他人

誤用。
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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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化物、關注化學物質使用管理重點

⚫ 安全資料表(SDS)應置於實驗室易取得之處

⚫ 製作藥品清單表，張貼於貯存櫃外 (可利用系統查詢比對)

⚫ 藥品需依相容性分類儲存，貯存櫃上鎖管理

⚫ 藥品儲存櫃需有不易傾倒與防止洩漏設施(承盤) 

⚫ 應維持藥瓶標示內容清晰、完整

⚫ 毒化物：逐日填寫毒化物運作紀錄表 (無變動者，得免逐日記載) 

⚫ 關注化學物質：依公告規定填寫(笑氣為逐日逐筆填寫) 

⚫ 毒化物與關注物實際存量需與運作紀錄表記載必須相符合

⚫ 運作紀錄表(紙本或電子檔)需保存三年

⚫ 毒化災事故：30分鐘內通報當地環保局或消防隊或警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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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體使用量換算公式

⚫ 理想氣體狀態方程式為：pV=nRT

p：理想氣體的壓力(atm)

V ：理想氣體的體積(L)

n：氣體物質的量(通常是莫耳，等於氣體重量W除以分子量M)

R：理想氣體常數(0.082)

T：理想氣體的熱力學溫度(K，等於攝氏溫度+273)

PV=(W/M)RT

W：氣體重量

M：分子量

重量計算：W=PVM/R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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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申報注意提醒事項!!!!

⚫ 本校112年農曆新年假期為112.01.19~01.30，毒化物第

四季申報及關注物111年度申報皆需在1/31前完成。(實

際可申報期只剩1/3~1/18二星期)

⚫ 請各實驗室協助於111.12.31前提早完成填報運作紀錄及

月確認，如已確認年底前不再購買、使用者，可再提早完

成填報及月確認。

⚫ 如因時間緊迫，本次將不再各別稽催實驗室作月確認，將

由本中心代為完成月確認，以確保能順利完成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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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 報 結 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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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送表單規則

57

第一類、第二類、
具危害性關注化學物質

第三類毒化物
第四類毒化物、
關注化學物質

一般運送表單

氣體：50公斤以上

液體：100公斤以上

固體：200公斤以上

氣體：50公斤以上

液體：100公斤以上

固體：200公斤以上

X

簡易運送表單

氣體：小於50公斤

液體：5公斤以上小於100公斤

固體：5公斤以上小於200公斤

氣體：小於50公斤

液體：小於100公斤

固體：小於200公斤

X

無需運送表單
液體：小於5公斤

固體：小於5公斤
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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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易運送
表單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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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運送
表單編號


